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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政洽制度
,

是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

新宪法在继承一九五

四年宪法原则的基础上
,

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

对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又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和发展
:

(一 ) 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二 ) 对民主集中

制原则作了进一步具体化的规定 ; (三 ) 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作了更加完备的新 规定 ,
,

(四 ) 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实行首长负责制
。

现分述于后
。

(一 )

新宪法把过去我国的三部宪法规定的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
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 ,

修改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
” ,

这是必要的
。

我们国家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

总的说来
,

各种国家机

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

这是正确的
。

但是为了更

好地反映国家行政机关如何实行民主集中翩原则的问题
,

因此新宪法又作了上述新的规定
。

从国务院内部领导关系来说
,

按照过去几部宪法的规定
,

国务院总理领导或主持国务院的工

作
。

新宪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犷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各部
、

各委员会实行部长
、

主任负责

制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
、

市长
、

县长
、

区
`

长
、

乡长
、

一

镇长负责制
。

显而易见
,

行政

机关和权力机关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上是有一些区别的
。

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
,

总

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

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向题
,

必须经国务院

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

部
、

委员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经部务会议或委员

会会议
、

委务会议讨论决定
。

这就是要求总理
、

部长在决定重大问题时要发扬民主
,

集思广

益
。

但一般说来
,

总理对重大向题有最后决定权
,

体现总理负责制
。

从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与
国务院的关系来说

,

国务院的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决定
,

国务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

体现了民主集中制
。

在全国人天内部来说
,

,

重大 l’q 题要经过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

作出决议
,

体现出民主集中制
。

从这些情况来看
,

实行民主集中制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来说

是有所不同的
。

从国家机构总的来看
,

要贯彻民主集中制
,

具体到某一类机关
,

办法又不完

全相同
。 ” 这并不是说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总理负责制

、

部长负责制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
,

互不

相容的
,

恰恰相反
,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正是民主集中
’

制的组成部分
,

国务院全体会议或

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向题以后
,

必须由总理负责
,

总理再指派有关部门或人员执行
。

全国人大

对某一事务或问题作出决定以后
,

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

国务院总理必须负责执行
,

-

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
,

这是为了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
,
所以这两者是不相矛盾的

。

如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 {侣决议以后
,

国务院应当执行的事情也无人负责执行
,

这不是真 正的民

主集中制
。

新宪法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 “ 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
修改

,

为
“

}刊家机构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是适宜的

。

它一方面说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各国家机关都是适用

的
,

另一方面又说明根据这个原则
,

各国家机关按照本身的不同情况
,

在贯彻执行时又可以

有方式上的不同和区别
。

因此
,

这禅做更符合我臂国家机构的实际情况
,

既有利于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
,

又有利于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
。

(二 )

新宪法从政治制度上集中地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进一步具体化的规定
,

这是过去我国

三部宪法所没有的
。

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
,

全国各地不少人提出了应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

步具体化的意见
。

新宪法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阐明了在我国

政治制度中
,

人民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行政机关
、

审判机

关
、

检察机关的关系
,

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
,

国家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关系
,

这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

事实上有的同志对于我国国家制度中的这种

民主集中制关系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
,

宪法这样简明而又准确地加以规定
,

作为公民
、

国家机关及他们相互关系间的活动准则
,

是完全必要的
,

对于坚持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

十分重要的
。

新宪法第三条从三个主要方面对民主集中制作了具体的阐述
。

第一
,

人民与国家权力机

关之间的关 系
。

新宪法规定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

对人民负责
,

受人民监督
。 ”

这就充分说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直

接或间接选出的
,

它们应当按人民的意志办事
,

努力为人民服务
。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

的委托
,

应当受人民的监督
。

这里明确地规定了人民和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
。

第二
,

国家机

关相互间的关系
。

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
、

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组成
,

但是国家权力机关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
,

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关是由权力机

关产生的
。

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机关
,

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

其他国家机关必须对国家权

力机关负责
,

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

归根结底
,

这种关系还是反映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作出的决议
,

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
,

独立行使审判权
、

检察权
,

但只是不受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

个人的干涉
,

而不能

不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

第三
,

中央和地方
、

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
。

新宪法规定
: “

中央和

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

积极性的

原则
。 ”
这里对中央和地方国家

:

机构职权的划分
、

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

作 了明确的原

则的规定
,

体现 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
。

按照新宪法的规定
,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

政权一

般分为四级
,

即
:

全国分为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省

、

自治区分为自治州
、

县
、

自治县
、

市
;

县
、

自治县分为乡
、

民族乡
、

镇
。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
、

县
。

自治州分为县
、

自治县
、

市
。

自治区
、

自治州
、

自治县都是民族 自治地方
。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
,

首先是中央的统一

领导
,

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
,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

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

使地方能够因时因地制宜
,

能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

如

果缺乏中央的统一领导
,
将国家权力过分分散于地方

,

势必产生各自为政
,

政出多门
, 不利



午中央的统一领导
,

不利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如果中央将权力过分集中
,

地方没有适当的

权力
,

则不利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我国地域辽阔
,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

各地情

况复杂
,

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
,

也不利于地方事业的发展
。

这两方面的偏向都不利于正确贯

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都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

在全国和各民族 自治地方的关系上
,

各

民族自治地方既实行区域 自治
,

享有自治权
,

又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
,

所以新宪法规定的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在原则上也同样适用于各民族自治地方
。

新宪法还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关系和上下级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
。

总之
,

新宪法在总结

三十多年政权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对中央和地方
、

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职权划

分原则作了恰如其分的规定
。

(三 )

新宪法还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

比一九五四年宪法
、

一九七八年

宪法都有很大的发展
。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实施这些原则的程序是密切相联的
,

两者的关系

是不可分离的
,

只注重办事的程序
,

而忽视事情的内容和实质
,

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 只往意

事情的内容
,

而不注意办事的程序
,

也会妨碍事情的正确处理
。

在一九七五年
、

一九七八年

宪法中完全忽视处理议案和立法的程序
,

这是不对的
。

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程序
。

如宪法的修改
,

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
,

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

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

全国人大如果遇

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
,

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

通过
,

可以推迟选举
。

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
,

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

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

这些规定说明新宪法对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程序是
}

非常重视的
,
重视这些程序

,

并不是

束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
,

而是为了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充分发扬民主
,

把工

作做得更好
。

同样
,

新宪法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 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作 了类似的规定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
,

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

通过和发布决议 ; 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

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

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正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规定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

经 由五分之一代表提议
,

可以临时召

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
,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

数通过
。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会议由主任召集
,

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

常委会

的决议
,

由常委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

关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和形式
,

新宪法中没有专门的规定
,

但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中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

实行合议制
。

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

员会
,

实行民主集中制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
,

检察委

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

在检察长的主持下
,

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

如果检察长

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
,

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



(四 )

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实行首长负责制
。

新宪法规定
: “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 “ 总理领导

国务院的工作
。

副总理
、

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

总理
、

副总理
、

国务委员
、

秘书长组成国务院

常务会议
。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 ”
一九五四年宪法只规定总理

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

主持国务院会议
,

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
。

一九七五年宪法对国务院总理

的作用没有规定
。

一九七八年宪法规定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
。

由此可见
,

新宪法增写了
“ 国

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就是实行首长负责制

,

以提高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

一九五

四年宪法虽然也规定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

但并未明确总理负责制
,

而且国务院发布的决议

和命令
,

必须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

所以
,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的

国务院类似部长会议
,

而不是首长负责制
。

一九七八年宪法只规定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
,

基

本上和一九五四年宪法的规定相接近
。

新宪法的规定加强了总理的地位和作用
,

更有利于发

挥国务院的作用
,

提高国务院的工作效能
。

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并不矛盾
,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

集中以后还要有

人负责去执行
,

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
,

没有人负责
,

那就会出现拖拉现象和无组织
、

无纪律

的涣散状态
; 只有集中

,

没有民主
,

这种集中就没有基础
,

就会出现个人专断和错误
。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它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决议和决定
,

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去执行
,

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
。

同样
,

国务院总理在对重大问

题作出决定前
,

要认真地听取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意见
,

再作出正确的决

定
,

这也是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所以列宁说
: “
我们既需要委员会来讨论一些墓本问题

,

也需要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
。 ” ①

新宪法规定国务院各部
、

各委员会实行部长
、

主任负责制
。

这与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
“

各

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作
”
是一致的

,

实际上都是首长负责制
。

一九五四

年宪法还规定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
,

根据法律
、

法令和国务院的

决议
、

命令
,

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

更加突出了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的责任
。

新宪法在这一点上

与一九五四年宪法在程度上略有不同
,

它规定国务院各部部长
、

各委员会主任召集和主持部务

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
、

委务会议
,

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

指出部和委员会中的重大

问题要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决定
。

新宪法还规定国务院各部
、

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

法规
、

决定
、

命令
,

在本部门的权限内
,

发布命令
、

指示和规章
。

而不像一九五四年宪法那样
,

规定部长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

说明新宪法对部一级更强调在民主讨论基础上的集中
。

国务

院组织法规定
: “
各部

、

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
、

政策
、

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
,

应向国务院请

示报告
,

由国务院决定
。 ”
这说明在适当扩大部委的职权的同时

,

还要保持国务院的统一领导
。

同样
,

新宪法增写了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

、

市长
、

县长
、

区长
、

乡长
、

镇长负责

制
。 ”
明确了地方国家行政机关都实行首长负责制

,

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

但是新

宪法还规定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

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
,

都服从国务院
。

这些规定都鲜明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① ` 列宁全集 ,
第 30 卷

,

第2 13 页
。


